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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要求与说明
一、活动目的与意义
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环节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目的和任务是引导大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提高大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现实的热情和能力，使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增强社会责任感，帮助学生通过社会实践加深对课堂教学中所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在实践考察和调研中培养和巩固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法制观，增强培养良好思想品德的自觉性，锻炼和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学生任务与要求      
1、参加对象：大二学生。
2、活动时间：第二学年的暑假时间。
3、活动内容：活动要结合课程教学内容，突出课程教学重点，体现课程教学的目的、要求，注意结合同学自身的思想、学习、生活实际。例如，可结合专业要求去某些相关行业实习；可结合社会热点问题进行调研；也可结合社会需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等。
4、活动形式：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可自行组织社会调查；也可参与校团委、教务处、学工处组织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以及由思政部组织开展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鼓励采取多样化的活动形式，以达到切实有效的实践效果。在实践活动中要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纪律。
5、报告要求：实践活动结束后，每个学生都必须独立完成一份不少于3000字的实践报告，在当年10月31日前交给指导老师，由老师根据报告质量确定成绩等级。
报告内容观点正确，文献资料丰富可靠，逻辑清晰，理论联系实际，能运用相关理论知识对某些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剖析，有一定的独立见解和现实意义。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严禁抄袭或剽窃。否则，实践活动成绩为零，并根据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三、指导教师职责与工作
1、思政部在职全体教师参加，由《毛泽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程教研室的老师负责学生动员与活动布置。
2、要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选题、活动过程和报告撰写给予必要的组织和指导。要认真组织，严格要求，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培养和提高学生自己组织、自主活动的能力，充分调动学生参加实践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负责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报告进行认真批改，并以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评定成绩。成绩及格（含及格）以上的学生即获得2学分。
4、每位指导教师从其负责指导和批改的实践报告中按3%的比例推荐、参与优秀实践报告评奖。
一、社会实践选题与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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